附件2：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复议工作

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评选办法

　　为激励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和行政复议工作者更好地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推动行政复议工作深入开展，努力化解行政争议，促进社会和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拟表彰一批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复议工作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
一、评选范围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行政复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行政复议机构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评选名额见附件3。

二、评选要求
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能够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中心工作，贯彻实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符合本办法所列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在系统内行政复议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其事迹具备一定的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三、评选程序

1、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负责所属系统的评选工作，并采取自下而上的推荐和审核程序。

2、被推荐的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经所在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推荐并逐级上报，由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后，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3、被推荐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名单应在所在部门或机构一定范围内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

4、认真总结和形成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事迹材料并认真填写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复议工作先进单位申报表和先进工作者申报表（详见附表1、附表2），一式3份。申报表可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www.mohurd.gov.cn）下载。

5、对地方报送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推荐和申报材料，由部法规司会同相关司局审核，报部常务会议审议，对获选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分别授予“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复议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复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四、先进单位评选条件
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贯彻实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行政争议，工作富有成效，取得突出成绩；
2、办理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和质量领先，2005年至2008年年均办案不低于20件，作出复议决定后提起行政诉讼的比例不高于20%,且诉讼判决维持率不低于80%；
3、领导班子团结协作，机构设置、人员和办公用具配备符合相关规定；
4、办案制度完备，法律文书规范，案卷档案管理有序；
5、对推动行政复议工作指导有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五、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

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工作表现突出，做出突出成绩；
2、认真贯彻实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政治素质高，作风优良，热情服务，清正廉洁，秉公办案，深受群众欢迎；
3、工作实绩突出，从事行政复议工作5年以上，2005年至2008年年均办案不低于15件；
4、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理论水平，行政复议案件办理质量高，经手办理的案件能够实现“案结事了”，制作的法律文书叙述清楚，逻辑严谨，论据充分，说理性强。
附表1：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复议

工作先进单位申报表

单    位：      （盖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负责人

姓  名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拟授予称号名      称
	

	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情况
	

	主

要

事

迹
	

	主

要

事

迹
	

	省（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表2：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复议
工作先进工作者推荐表

姓    名：                      

单    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照 片

	籍 贯
	
	民 族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

时    间
	
	学 历
	
	职 务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

奖    励
	

	工

作

简

历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省（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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